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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类别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
	公开依据
	公开主体
	公开渠道
	公开时限
	公开责任
	监督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
	法定公开事项

	机关简介
	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
	
	镇政府领导班子的姓名、职务、分工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
	政策文件
	以本单位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
	财务信息
	预算决算
	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
	法律、行政法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七款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
	
	政府采购
	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、标准及实施情况
	法律、行政法规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六十三条；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第八条；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九款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
	重大民生信息
	乡村振兴
	相关政策、措施
及实施情况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一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、实体公开栏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
	0825-5478014

	
	
	教育信息
	相关政策、措施
及实施情况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一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、实体公开栏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、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
	0825-5478014

	
	
	医疗卫生
	相关政策、措施
及实施情况
	法律、行政法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六十七条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一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、实体公开栏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便民服务中心
	0825-5478014

	
	
	社会救助
	相关政策、措施
及实施情况
	行政法规、其他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一款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十八条、第三十条、第四十八条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、实体公开栏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办
	0825-5478014

	
	
	促进就业
	相关政策、措施
及实施情况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一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、实体公开栏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、镇便民服务中心
	0825-5478014

	
	
	应急管理
	应急预案、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二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应急管理办
	0825-5478014

	
	
	生态环境
	
监督检查结果

	行政法规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十三款
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综合执法办
	0825-5478014

	
	
	公共卫生
	
	
	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便民服务中心
	0825-5478014

	
	
	安全生产
	
	
	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应急管理办
	0825-5478014

	
	
	食品药品
	
	
	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应急管理办
	0825-5478014

	
	
	产品质量
	
	
	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
	镇应急管理办
	0825-5478014

	
	政府信息公开年报
	1.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；2.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；3.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；4.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；5.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	行政法规、行政规范性文件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、五十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30号）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每年1月31日前公开
	镇党政办
	0825-5478014

	其他公开事项
	法治政府建设
	年度报告
	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计划。
	其他
	1.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年）》
2.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》第二十四条
	槐花镇人民政府
	政府网站
	每年4月1日之前
	镇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办
	0825-5478014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年6月制）



